
保定市徐水区城区办事处
2018年部门预算信息公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等有关文件的规定，现将我部门2018年预算信息公开如下：
第一部分: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一、部门职责

根据县委、县政府《关于乡镇机构改革实施意见》（徐发[2002]27号），现将我单位概况说明如下：

（一）社区建设：指导社区居委会拓展社区服务，繁荣社区文化，美化社区环境，建设和谐社区。抓好社区的党建工作。领导和支持城区居委会依法自主管理小区事务，领导纪检、人民武装、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工作； 

（二）社区建设管理：指导社区居委会拓展社区服务，繁荣社区文化，发展社区卫生，加强社区治安，美化社区环境，建设和谐社区。抓好社区的党建工作。对社区居委会工作监督、检查、评比。积极组织社区开展活动。指导社区居委会拓展社区服务，繁荣社区文化，发展社区卫生，加强社区治安，美化社区环境，建设和谐社区。抓好社区的党建工作。对社区居委会工作监督、检查、评比。积极组织社区开展活动；
（三）征兵工作管理：负责城区适龄青年的征兵工作； 

（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负责城区居民区治安防范工作，指导基层组织调解民事纠纷，协助排查案件，掌握社情，普法教育和宣传； 

（五）宣传引导：对政府的各项政策积极进行宣传； 

（六）排查不和谐因素：对信访、治安、火灾、维稳等安全隐患进行排查。组建民调会和社区志愿者队伍； 

（七）群众工作站管理：及时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 

（八）社会福利及社会保障工作：管理民政行政工作，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九）社会保障工作：协助收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十）社会福利事业管理：做好城市低保、廉租房、大病救助、高龄补贴、独生子女退休一次性奖励等的统计、申报及初审工作。

二、机构设置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保定市徐水区城区办事处
	行政
	正科级
	财政拨款


第二部分：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1、收入说明

2018年年初部门收入预算总额为1307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07万元。

2、支出说明

2018年部门支出安排预算总额1307万元。

基本支出  332.78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 286.95万元

         日常公用经费 45.83万元

项目支出 974.22万元

   其中：本级支出 974.22万元

3、比上年增减情况

本年度预算收支安排1307万元，较上年增加719.0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减少4.51万元，主要是人员调出人员经费比去年增加，经费减少；项目支出增加723.57万元，主要增加城区办退役士官再就业经费、城区办供销社退役士兵经费、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城区办工作经费。
第三部分：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年我部门机关运行经费安排45.83万元，其中办公费14.21万元，邮电费3.6万元，工会经费、福利费7.26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万元、其他支出14.76万元。

第四部分：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7年度预算
	2018年度预算
	增减金额
	变化原因

	因公出国经费
	0
	0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0
	0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用车运行经费
	6
	6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接待费支出
	0.5
	0
	-0.5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

	合计
	6.5
	6
	-0.5
	2018年，我部门针对三公经费支出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认真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杜绝浪费。从总量来讲，我部门的三公经费与2017年相比减少了0.5万元。

	
	
	
	
	


第五部分：绩效预算信息 
一、总体绩效目标：

指导社区居委会拓展社区服务，繁荣社区文化，美化社区环境，建设和谐社区。抓好社区的党建工作。领导和支持城区居委会依法自主管理小区事务，领导纪检、人民武装、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工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负责城区居民区治安防范工作，指导基层组织调解民事纠纷，协助排查案件，掌握社情，普法教育和宣传。社会福利及社会保障工作：管理民政行政工作，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二、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
	520保定市徐水区城区办事处
	单位：万元

	职责活动
	年度预算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社区建设
	974.22
	指导社区居委会拓展社区服务，繁荣社区文化，美化社区环境，建设和谐社区。抓好社区的党建工作。领导和支持城区居委会依法自主管理小区事务，领导纪检、人民武装、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工作。
	保证社区工作积极和谐健康发展。
	
	
	
	
	

	　　社区建设管理
	974.22
	指导社区居委会拓展社区服务，繁荣社区文化，发展社区卫生，加强社区治安，美化社区环境，建设和谐社区。抓好社区的党建工作。对社区居委会工作监督、检查、评比。积极组织社区开展活动。指导社区居委会拓展社区服务，繁荣社区文化，发展社区卫生，加强社区治安，美化社区环境，建设和谐社区。抓好社区的党建工作。对社区居委会工作监督、检查、评比。积极组织社区开展活动。
	保证社区工作积极和谐健康发展。
	开展社区活动
	≥12
	≥8
	≥6
	＜6

	　　征兵工作管理
	
	负责城区适龄青年的征兵工作。
	按人武部要求完成
	按人武部要求完成
	100%
	≥80%
	≥60%
	＜60%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负责城区居民区治安防范工作，指导基层组织调解民事纠纷，协助排查案件，掌握社情，普法教育和宣传。
	对政府的各项政策积极进行宣传。对信访、治安、维稳等因素进行排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调解民事纠纷，维护社会秩序。
	
	
	
	
	

	　　宣传引导
	
	对政府的各项政策积极进行宣传。
	安排组织宣传活动
	组织宣传活动
	≥12
	≥8
	≥6
	＜6

	　　排查不和谐因素
	
	对信访、治安、火灾、维稳等安全隐患进行排查。组建民调会和社区志愿者队伍。
	及时排查安全隐患
	无安全隐患问题
	0起
	＜3起
	＜5起
	≥5起

	　　群众工作站管理
	
	及时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
	妥善处理群众意见
	处理群众意见件数
	≥150
	≥130
	≥100
	＜100

	社会福利及社会保障工作
	
	管理民政行政工作，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做好城市低保、廉租房、大病救助、高龄补贴等的统计、申报及初审工作，协助收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工作。审核独生子女奖励。
	
	
	
	
	

	　　社会保障工作
	
	协助收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协助收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
	辖区内符合条件居民参保率
	≥90%
	≥80%
	≥60%
	＜60%

	　　社会福利事业管理
	
	做好城市低保、廉租房、大病救助、高龄补贴、独生子女退休一次性奖励等的统计、申报及初审工作。
	做好城市低保、廉租房、大病救助、高龄补贴、独生子女退休一次性奖励等的统计、申报及初审工作。
	社会福利资金发放率
	≥90%
	≥80%
	≥60%
	＜60%


第六部分：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我部门2018年无政府采购预算。

第七部分：国有资产信息情况说明

上年末我部门固定资产总金额102.17万元（详见下表）。2018年度我单位无拟购置新增资产。

	                           截止时间：2017年12月31日

	项　　目
	数量
	价值（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总额
	—
	102.17

	  1、房屋（平方米）
	—
	0

	   其中：办公用房（平方米）

	—

	0


	  2、车辆（台、辆）
	2
	21.65

	  3、单价在20万元以上的设备
	—
	0.00

	  4、其他固定资产

	—

	80.52



	


第八部分：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指区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3、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5、“三公”经费：纳入区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区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6、机关运行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第九部分：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我部门无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